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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国防教育条例

（1992 年 4 月 18 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国防教育，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经

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防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观

念的教育，是增强公民国防意识，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保卫社会主

义祖国的全民教育。

第三条 国防教育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四条 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

务。

第五条 国防教育应贯彻统筹安排、因人施教、注重实效、长

期坚持的方针，坚持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相结合、集中教育与分散

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等单位的干部，特别是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现役军人、基干民兵（ 一类预备役人员），

高等院校、各类中等学校学生为国防教育的重点对象；其他公民为

国防教育的普及对象。

第七条 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一）国防理论。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毛泽东军事

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无产阶级战争观，人民战争思想，提

高对新时期国防地位作用的认识。

（二）国防精神。主要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教育，发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美德，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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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防历史。主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中华民族的

荣辱史，振奋民族精神。

（四）国防法制。主要学习国防、军事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

公民的国防义务和相应的权利。

（五）国防动员。主要学习战时兵员动员、国民经济动员、科

技动员和动员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六）优良传统。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增强军

政军民团结。

（七）国防时事。主要进行国内、国际形势教育，树立居安思

危、有备无患的思想。

（八）国防常识。主要进行我国武装力量体系和现代战争的

基本知识的教育。

（九）国防体育。发扬爱军习武精神，开展体育达标和军事体

育锻炼，培养勇敢顽强、令行禁止的作风，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八条 省、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国防教育委员

会，乡（镇）人民政府设立国防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和管理国防教

育工作。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军事机关和

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其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组成，主任委员由本

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担任。

省国防教育委员会设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并设副秘书长

3—5 人协助秘书长工作；秘书长、副秘书长均由委员兼任。

第九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二）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

（三）协调有关部门的国防教育工作；

（四）提出国防教育经费预算，并监督使用。

第十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指定具体职能部门承办以下国

防教育工作：

（一）组织实施、协调国防教育的日常工作；

（二）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国防教育工作的具体事宜；

（三）组织协调国防教育的宣传和理论研究；

（四）协同举办国防教育教员培训班；

（五）负责本级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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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级国防教育委员会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十一条 乡（ 镇）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国防教

育工作的领导，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结合生产建设，保障本

条例的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议军制度，加强对人民武装的领导，提高

人民武装常备不懈的思想，解决人民武装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通过议军活动对政府组成人员进行国防教育。

第十二条 人民武装部门和民兵组织应当把国防教育作为民

兵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对基干民兵（一类预备役人员），要结合民兵整组、军事训练、

战备执勤和兵员动员，用授课方式进行教育；学完规定课程，经考

核合格的，由县（市、区）人民武装部登记。

第十三条 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应当结合各自教学内容或设置

专门课程对学员进行国防教育。

第十四条 各级师范院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国防教育，使国

防教育贯穿于课程设置、课外实践等各个教学环节，培养出具有高

度国防意识、能结合本专业教学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师资。

第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结合军事训练、社会实践、《 中国革

命史》课程教学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

各类中、初等学校应当结合创建文明学校活动和各类德育基

地建设，以及政治、语文、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等课程教学对学生

进行国防教育。

初中以下学校的国防教育应列入教学大纲。

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学校都应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军事体育

活动。

第十七条 中小学应积极参加少年军校活动，有关单位应予

支持。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国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的教育规划。

省教育委员会会同省军区政治部负责编写《 国防教育教学参

考材料》。

第十九条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应当依法对职工加强国防

教育，提高职工国防意识。

前款规定适用于其他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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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第二十条 农村、城镇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活动，对农民、居

民普及国防教育。

第二十一条 驻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根据

国家规定进行国防教育，并在全民国防教育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积极支持地方开展国防教育。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驻闽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及有关单位，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活动中，应当积极开展国防教育，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结合建军节、国庆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和征兵、复员退伍军人

安置等重要工作，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爱国、爱军、爱民

的国防意识。

第二十三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化部门应当加强对国

防教育的宣传。

第二十四条 教育、科研、军事等部门的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

国防教育理论的研究。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应在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学校德

育基地、少年军校、民兵训练基地的基础上，创办国防教育中心，完

善教育设施，为基层单位开展国防教育提供服务。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国防教育委员会和国防教育

领导小组的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国防教育工作

的进行。

第二十七条 国防教育应列入各类干部任期目标和岗位责任

制，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内容之一。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国防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或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和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对拒

不接受国防教育的个人和拒不开展国防教育的单位，应给予批评

教育；经教育不改的，个人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单位由同

级人民政府追究其领导人的责任。

第三十条 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的实

施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的应用解释权属福建省国防教育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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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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